
爱枪成迷，自行在网上购
买配件，将装修用的射钉枪改
装成枪支，但这个“聪明”过
人者却因此构成非法制造枪支
罪。

宁海的吴某今年 30岁，是
一家电动车修理店的老板。吴
某自幼便对枪械玩具情有独
钟，家中收藏了不少玩具枪。
年岁的增长并没有减少其对枪
械的喜爱，反而扩大了他对拥
有枪械的欲望。一次，吴某看
到网上在卖一种木工用的射钉
枪，可以利用发射空包弹产生
的火药燃气作为动力，将射钉
打入建设体。吴某立即判断，
这种射钉枪的外形和原理都和
真枪相似，于是，他动起了改
装的念头。

2016 年 5 月，吴某从网上
购买了射钉枪、钢管、钢弹珠
等物品，利用自己修理店内的
工具，将一根近 60厘米长的钢
管焊接在射钉枪上，再装入了
射枪专用的弹头和小钢珠。就
这样，一把像模像样的枪便制
作了出来。完成后，吴某还特
意试了一下，射出的小钢珠将
5 厘米厚的木板射穿，效果非
常理想。吴某对自己制作的枪

支的威力很满意，便偷偷藏在
修理店内，还不时拿出来把玩。

在一次清查活动中，民警
在吴某的修理店内查获该枪
支。后经司法鉴定确认，这把
改制的射钉枪是以火药为动力
发射弹丸的枪支，吴某涉嫌构
成非法制造枪支罪。近日，宁
海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吴某
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
年。 （郑珊珊）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一百二十五条规定，非法制
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
枪支、弹药、爆炸物的，处三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
节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
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非法制造、买卖、运输、
储存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
病原体等物质，危害公共安全
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单位犯前两款罪的，对单
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宁海一男子
因非法制造枪支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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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3 年前，镇海的陈女士遭

遇了丈夫因车祸去世的悲痛，
家里留下一个刚上学的儿子和
76 岁的母亲，一家三人主要靠
其每月 4000多元的工资维持生
活。去年底，因为生产经营困
难，陈女士所在公司决定停掉
一条生产线。今年春节过后，
公司召开职工大会，明确宣布
要裁减部分员工。由于陈女士
正好在那个部门工作，因此特
别担心被裁减。陈女士表示，
她这个年龄的女职工在被裁离
岗后，要再找新的工作比较困
难，这样势必会给一家人的生
活带来影响。为此，她特别向
企业负责人提出要求，希望获
得企业的留任，继续工作。同
时，陈女士也提出一个问题，
像她这样的情况，在劳动用工
上是否有相关法律规定予以特
殊的照顾。

[说法]
从陈女士所介绍的情况来

看，她上有老，下有小，家庭
生活主要靠她的工资支撑。对
于她这样家中无其他就业人
员，需要抚养老年人和未成年
人的困难职工，企业在裁员时
应给予优先留用，这是有法律
依据的。我国 《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一条中规定：“裁减人员
时，应当优先留用下列人员：

（一） 与本单位订立较长期限的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二） 与
本单位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的；（三） 家庭无其他就业人
员，有需要扶养的老人或者未
成年人的。”

对于企业来说，无论是从
法理上，还是从情理上，在裁
员时都要对类似陈女士这样的
家 庭 困 难 职 工 给 予 充 分 考
虑，优先留用。另外，陈女
士 虽 然 家 庭 生 活 并 不 宽 裕 ，
但明确表示希望继续在原企
业工作，说明她非常要强，其
精神值得肯定。

（程文华）

企业裁员，
困难职工应否优先留用？

审查手续不完备惹出
大麻烦

姜某原籍江西，几年前大学毕
业后来宁波，经过一番努力，自己
开了一个小公司，在宁波安了家，
生活安定。但最近，姜某却遇到了
一个麻烦。

事情要从去年 8 月说起。姜某
通过一个朋友的介绍，认识了老乡
张某。今年春节前，张某突然联系
姜某，称其因急需筹集资金支付工
人工资，准备低价出售一辆宝马汽
车。姜某一听价格不高，而自己正
好要买车，便动了心。他约了那位
朋友，三个人来到一家酒店，边吃
饭边商谈车子转让之事。最后，张
某同意以15万元的价格把车子转让
给姜某。张某称，由于来得匆忙，
未把 《机动车行驶证》 带上。另
外，因为临近春节，自己很忙，要
等元宵节后才能办理过户手续。姜
某也不介意，先付了款，然后从对
方手中拿了车钥匙。

让姜某没有想到的是，还没到
元宵节，便有人找上门上来，称那
辆宝马汽车并非张某所有，而是向
人租借而来，张某根本无权出售。
姜某大吃一惊，意识到自己可能遇
到了骗子。果然，无论是打电话还
是发微信，都无法联系上对方。此

时，姜某后悔自己不该轻信张某未
带 《机动车行驶证》 的谎言，使自
己无端遭受了烦恼和经济损失。

姜某的代理人朱律师表示，根
据 《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 第十五
条规定：“二手车卖方应当拥有车
辆的所有权或者处置权。二手车交
易市场经营者和二手车经营主体应
当确认卖方的身份证明，车辆的号
牌、《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
行驶证》，有效的机动车安全技术
检验合格标志、车辆保险单、交纳
税费凭证等。国家机关、国有企事
业单位在出售、委托拍卖车辆时，
应持有本单位或者上级单位出具的
资产处理证明。”从法律上看，姜
某肯定可以向对方追责，但能否挽
回损失却很难说。此外，姜某在没
有看到 《机动车行驶证》，轻信张
某的花言巧语，草率与之交易，造
成不利后果，教训深刻。

在现实生活中，类似姜某这样
的纠纷并不鲜见。据了解，现在二
手车交易非常兴旺，每天有大量车
子成交，但一些人缺乏必要的法律
知识和风险防范意识，因此卷入纠
纷甚至酿成诉讼。为此，我们整理
了以下曾经发生的案件，提醒大家
在购买二手车时，不忘了解相关法
律。

谨防误购禁止转让的车辆

去年11月，宁海的胡某获悉曾
有过生意来往的王某准备以极低价

格转让一辆轿车，便与对方联系。
王某拍着胸脯称，这辆车虽然有点
旧，但性能非常好，只要更换一些
配件，重新喷漆装修一下，再用三
五年没有任何问题。胡某一时头脑
发热，听信了对方的说辞，把车买
了下来。之后，胡某又花 2 万多
元，对这辆车作了一番改装。但没
有想到，当他去办理过户手续时，
却被告知该车早已过了强制报废年
限，不得进行所有权的转移登记。
再联系王某，对方却死也不肯把钱
返还。

【说法】
根据 《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

第二十三条之规定，以下车辆是禁
止经销、买卖、拍卖和经纪的：已
报废或者达到国家强制报废标准的
车辆；在抵押期间或者未经海关批
准交易的海关监管车辆；在人民法
院、人民检察院、行政执法部门依
法查封、扣押期间的车辆；通过盗
窃、抢劫、诈骗等违法犯罪手段获
得的车辆；发动机号码、车辆识别
代号或者车架号码与登记号码不相
符，或者有凿改迹象的车辆；走
私、非法拼 （组） 装的车辆；国家
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车辆。
而本案所涉小车恰恰属于“达到国
家强制报废标准”。

交易完成不忘办过户
与保险批改手续

去年 7 月，赵某为自己名下的
一辆轿车向保险公司购买了50万元
的第三者商业责任险。三个月后，
他把车转卖给了王某。去年年底，
王某驾车外出，因操作不当与一辆
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导致骑车人
受伤。王某认为，赵某买的保险还
未到期，而自己买了这辆车，手续
齐全，因此，这一损失应由原保险
公司承担。但保险公司却对此要求
明确予以拒绝，其理由是，车子虽
然完成了过户，但双方当事人并未
通知保险公司并申请办理批改手
续，而 《机动车辆保险条款》 第二
十三条明确规定：“保险车辆转
卖、转让、赠送他人、变更用途或
增加危险程度，被保险人应当事先
书 面 通 知 保 险 人 并 申 请 办 理 批
改。”因此，该车辆产权转移后造
成的损失不能由保险公司承担。

【说法】
在保险合同有着明确规定的情

况下，王某与赵某未按要求通知并
申请办理批改手续，无疑授人以
柄，保险公司自然有权拒绝理赔。
同时，《侵权责任法》 第五十条规
定：“当事人之间已经以买卖等方
式转让并交付机动车但未办理所有
权转移登记，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
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
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
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受让人承
担赔偿责任。”也就是说，当新车
主完成对汽车的占有、具有事实上
的支配地位、各项利益为新车主所
有后，决定了只能由新车主对交通
事故担责。显然，作为新车主，王
某也不能例外。

遭遇欺诈可撤销合同

去年 9月 17日，吕某通过他人
介绍，准备购买洪某名下的一辆汽
车。当时，卖主洪某信誓旦旦地表
示，这辆小车只行驶了 3 万多公
里，没有发生过任何交通事故。吕
某见小车里程表显示的行驶里程数
与洪某所言相符，且从外表看确实
不像发生过大的事故，符合自己的
意愿，便买了下来。但使用不久，
这辆车就频繁出现各种问题。更让
吕某吃惊的是，从保险公司的记录
发现，这辆车曾发生过重大交通事
故，经过一次大修，发动机存在着
质量问题。经过检测，发现该车的
实际行驶里程数为 7 万余公里，显
然，洪某当时有意隐瞒了这些情
况，导致他错误地购买了这辆问题
车。

【说法】
《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 第十

七条规定：“二手车卖方应当向买
方提供车辆的使用、修理、事故、
检验以及是否办理抵押登记、交纳
税 费 、 报 废 期 等 真 实 情 况 和 信
息。”洪某故意制造小车行驶公里
假象、隐瞒曾发生过严重事故的真
相，诱使吕某认为小车完全符合自
身意愿，进而作出购车的意思表
示，明显构成欺诈。《合同法》 第
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一方以欺
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
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
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
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也就是说，根据法律规定，吕某完
全有理由反悔，要求撤销双方当初
的交易，如果洪某拒绝，吕某可以
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

每 年 的 “ 国 际 消 费 者 权 益
日”前后，是各地消费者维权人
数最为集中的时段，消费者的维
权成功率也远高于平日。这里有
市场监管等职能部门高度重视、
积极作为的原因，也有商家在这
一特殊时间里“自知之明”的因
素。但最为重要的还是广大消费
者此时更有理直气壮的“较真”
劲。

消费维权的实践表明，于商
家而言，其最大的监督和制约来
自广大消费者。消费者的态度，
决定着商家的态度。敢于较真、

善于较真的消费者，对促进商品
市场健康有序发展举足轻重。

但在现实生活中，一些消费
者有时明知合法权益遭遇不法侵
害，明知自己占着理，却不敢、
不愿、不想去维权，一个重要因
素，就是缺乏“较真”劲，主动
维权意识不足。有人认为，“倒
霉”的不是我一个人，何必去当

“出头橼子”，劳神费力划不来，
而且，即使自己维权，最终能否
成功还很难说。由此，形成一种
恶性循环，主动维权意识日益淡
化，消费者权益被侵害的次数随
之增加。最终，不仅自身利益受
损，还助长了不良商家、不法分

子钻法律法规空子、损害消费者
权益的气焰。因为不“较真”的
消费者越多，不良商人违规做生
意的操作空间就越大，非法获利
也就越多。

消费者缺少“较真”劲，与
其不熟知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不了解维权程序，消费维权渠道
不畅、成本过高等有着直接关
系。而一些商家之所以敢“玩猫
腻”，甚至肆无忌惮，也正是利用
了消费者怕麻烦、不愿“较真”
这样的心理。因此，政府职能部
门要严格执法，加强合作，尽责
引导、尽力规范，疏通消费者维
权渠道，方便消费者维权，鼓励

广大消费者敢于“较真”，通过加
大维权方法的宣传，让消费者知
道一旦产生纠纷，应该去哪里寻
求救济，应该如何提高自我保护
的意识和能力。

净化市场环境，形成消费维
权的浓厚氛围，当然需要法律法
规和政策的保障，需要畅通的维
权渠道，但更离不开一大批有智
慧、有勇气，挺身而出、积极投
诉举报，与有关部门合力维护市
场秩序的“较真”消费者。消费
者敢于较真、善于较真，对于建
立规范的市场秩序，更好地保障
自身权益，促使商家守法、讲诚
信，具有现实而积极的意义。

消费者维权，就是要“较真”

法律问答
Fa Lü Wen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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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二手购买二手车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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